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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系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内设机构为：办公室、经济发展股、合作指导股

（农村合作经济联合会办公室）、企业管理股（安全生产工作委

员会）、财会审计股、监事会办公室。

（二）机构职能。1.负责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农村经济

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指导和布局农村经济发展，沟通

城乡物资交流，协助工商部门管理好农村市场，指导供销合作社

的改革和发展，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2.为农业生产服务。按政府授权，对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实

施管理，组织和协调，草拟制订管理办法。

3.为农村和农民服务。建立和逐步完善综合服务体系，为发

展农村经济，为发展"三高"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4.对废旧物资回收和烟花炮竹工作实施管理,核发特种行业

经营许可证，配合公安部门对废旧物资经营点和烟花炮竹经营点

进行检查，堵塞治安漏洞。

5.研究制定全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指导全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和改革。



6.维护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受政府委托加强对集体

合作商业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工作。

7.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人员概况。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编制 16名。设党组

书记、理事会主任 1名，副主任 2名，机关党委书记 1名，监事

会主任 1 名，纪检组长 1 名，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6 名。2022 年

在职在编人数为 17 名，其中参公人员 16 名，机关工勤 1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2022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581.5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568.74 万元，占 97.8%；

上年结转 12.84 万元，占 2.2%。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2022 年财政拨款支出 581.58

万元，其中：商业和服务业 427.26 万元，占 73.47%；农林水支

出70万元，占12.0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6万元，占9.56%；

卫生健康支出 13.31 万元，占 2.28%；住房保障支出 15.41 万元，

占 2.65%。

2022 年初结转 12.84 万元，年末无结转结余。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基本支出预算编制基准期。基本支

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采取人员经费按标



准、公用经费按定额编制的方法，结合我单位实际和工作计划，

认真开展我单位的预算编制工作。对项目资金的预算，提出具体

的项目、目标和实施计划，细化项目支出内容，精准编制项目支

出绩效申报表，提供准确的项目支撑依据，切实做到项目资金编

制的合理化、人性化，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整、准确的报送到县

级财政部门。

2023 年 1 月，按照决算工作要求，编制 2022 年决算报表及

决算编制说明，确保决算数据与账表一致。

（二）执行管理情况

在资金的支出执行上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坚持“反对浪费，

节约开支”的原则，专款专用，不拖欠，不挪用。在收到财政对

口股室下达的各类指标后，按照资金的用途，在把好审核关的基

础上，按时按量按照资金预算进度及时拨付各项款项。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及项目资金全部是按要求和规定给予支付，特别是在三

公经费方面加强管理，不该报销的一律不给予报销，严格把支出

控制在年初的预算指标内，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省、市、

县“十项规定”和财务相关规定执行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2022 年在保证我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和我单位各项工作的

圆满完成情况下，把节约的经费全部上缴财政。

1.人员类项目绩效分析



人员类项目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障缴费

以及退休人员的统筹待遇等支出。截止年底，预算执进度 100%，

执行率 100%，资金结余率 0%。

包括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及时处置、

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

录等情况。

2.运转类项目绩效分析

运转类项目主要用于保障机关正常的运转类支出。截止年底，

预算执进度 100%，执行率 100%，资金结余率 0%。

3.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特定项目主要用于供销综合改革项目—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的支出。截止年底，预算执进度 100%，执行率 100%，资金结

余率 0%。

（三）支出绩效情况

1. 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供销社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制

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和细化了预算编制，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确保财务收支平衡，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和各项目标任务的完

成。

（2）机关厉行节约。



供销社根据单位具体情况制定了《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内

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完善了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会计工作人员

岗位制度等相关制度。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加强了内部监督和控制，增强财务运行透明度，按照县财政局的

要求，县供销社及时对 2022 年预算信息进行了公开，接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监督。2022 年度单位无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

无会议费、无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的发生。2022 年坚持厉行节

约原则，公务接待较上年减少 0.88 万元。总之，我单位 2022 年

度认真落实贯彻了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十项规定”

和单位财务规章制度，优化了年度预算安排，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保障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得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3）机关节能降耗。

县供销社一直遵循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自

觉养成节约习惯，倡导健康、文明、节俭、适度的消费理念，从

自身的用水、用电做起，打造供销干部“人人讲节约、事事讲节

约、时时讲节约”的良好氛围。

2. 专项预算项目（待批复项目）支出绩效（无）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绩效分配情况。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长期规划等制度建设情况等。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完成后预期经济、社会效益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四）财务管理情况

机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建立情况，会计核算和账务管理情况，

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情况等。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部门自评工作开展和评价结果运用情况。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较好，充分发挥资

金功能，提升机关工作效能。

（二）存在问题。因近年供销综合改革任务重，试点任务多，

故年中预算追加经费较多，预算调整幅度较大，影响全年预算编

制的准确性。

（三）改进建议。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加强与财政协调沟通，

将每年都会发生的项目支出经费纳入年初预算，增强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进一步加强机关内部各部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

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加强财务管理，严格

财务审核。在费用报销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

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持续抓好

收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执行公务卡制度。


